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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 IMMIGRATION

“美国境内豁免”正式比准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新年好！我是黄唯律师。从今年开始我的
新专栏将每周五在《亚美导报》和大家见面。新
年第一周移民法就有了好消息，大家等了很久的
豁免新法规“美国境内豁免”终于正式批准了，
并将于2013年3月4日起正式生效。这一期的专栏
我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法规。

新旧豁免法规对比：
移民法规定，在美国非法居留超过180天需

要出境调整绿卡身份的申请者，必须申请豁免并
在豁免批准后才有资格获得绿卡。

在新的豁免法规出来之前，申请人必须离
开美国回原国的美国领事馆面试后才能递交豁免
申请，并在原国等待豁免结果。如豁免申请批
准，则有机会再次面试并获得绿卡；如豁免被
拒，则不符合获得绿卡的条件。由于旧程序的繁
琐费时，导致有时申请人不得不在境外居住一年
半到两年半，甚至更久，使家人团聚非常困难。

在新的豁免程序下，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依

然需要出境回原国的美国领事馆出席绿卡的面
试，但允许申请人在离开美国之前便申请豁免。
新的豁免程序大量减少了申请人在绿卡申请当中
与家人的分离时间，从而促进了家庭团聚，并且
降低了在旧的豁免程序下申请人因为豁免被拒而
无法回到美国的危险。

新法规的受益人群：
目前新的法规只适用于一部分非法居留人

群，将来有希望扩大范围，但目前适合新法规的
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7岁以上，目前在美国境内；
父母、配偶其中至少有一人是美国绿卡或

美国公民；
有公民配偶或者21岁以上公民子女所申请

的I-130获批准；
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递解令在身；
没有欺骗入境，比如没有用过假护照、没

有提供假信息获得签证、没有假结婚、假K1，

等等；
没有案件在移民法庭程序中，或已经关掉

法庭程序；
没有I-485被拒绝；

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美国境内申请豁免后，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仍然需要出境回到原国在美国领事馆参加绿卡
面试。但可以在美国等到豁免被批准后再离境。

新法规下的豁免申请仍然需要证明申请人
的绿卡或公民父母或配偶有极端的困难，需要申
请人在美国照顾和陪伴。

普通的豁免申请一般需要6个月到1年的审
批时间，将于3月4日生效的豁免新法规是否会对
审批时长产生影响，我们会在之后为大家更新。

最后，在此特别恭喜符合豁免新法规的朋
友们！对于新法规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的朋
友，欢迎咨询，并请关注每周一下午四点、每周
五下午四点半我的1380、1480电台节目，我和我
的团队可以满足你的移民需求！

司机的责任：当你让别人乘坐你的车时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让别人搭个车是帮人

家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你搭我的车，我搭
你的车，大家互相帮助嘛。我们周围互相搭车
的情形太常见了。我本人特别喜欢开车，不喜
欢坐别人的车，因而让别人坐自己的车的机会
就多些。然而，当别人坐上自己的车，汽车一
发动时，作为律师的我，马上就能明白自己该
做什么。可是，我的那种感觉并不是所有读者
都能感觉到的。随着接触的车祸索赔案件越来
越多时，看到一些原来是好朋友的家庭因车祸
变成仇人的情形时，我觉得有必要把那种感觉
写出来，让更多读者知道。

我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感到自己
对乘客负有不可推卸保护其人身安全的责任。
因而开车时格外小心。那颗提醒自己的心直到
乘客安全走出车门时才能放下来。为什么这样
呢？因为我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
自己开的车出了车祸，只会是自己的责任，不
会是乘客的责任。即使是对方司机的过错，我
对我车里乘客的责任仍然存在。因此在车祸索
赔案件中乘客可以告开车的司机，也可以告对
方肇事司机，乘客受伤的案件是最容易打赢的
官司，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因为乘客总是无
辜的。 

有读者会问，照你这么讲，是不是就不能
让别人搭车了呢？我们社区几家邻居轮流送小
孩上中文学校就必须各开各的车了呢？我可没
有那么讲。我只是想在此提醒，当你让别人乘
坐你的车时，你对乘客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一旦发生车祸，除非车祸是乘客造成，
作为司机，必然负起全部责任。当你准备让别
人搭车时，请仔细想想万一发生了事情，能不
能负起那个责任。我建议从下面几个方面着

手： 
第一，想想自己近来开车是不是总走神，有

没有几乎或差一点出车祸，如果确实如此，请不
要让别人搭车。如果确有必要让别人坐自己的车
时，给别人讲明白自己的开车状况，让别人有个
选择不去冒险的机会或者让乘客能够监督你开车
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

第二，是不是刚喝过酒。如果刚喝过酒，千
万不能让别人搭乘自己的车。首先，醉酒驾车是
犯罪行为。一旦造成车祸，百分之百是自己的过
错——即使没有醉，也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警
察或对方司机能闻出自己身上的酒味时，没错也
会变成有错。再顺便说一点，因对方司机醉酒驾
车造成的人身伤害也是最容易胜诉的案件，而且
索赔的数目大大高于通常的数目，算是对对方醉
酒驾车，对他人安全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惩罚。

第三，有没有足够的汽车保险。如果自己
只买了最低保额的保险，应考虑提高保险赔偿额
度。如果只买了保对方的责任险(单保)，应该考
虑给自己的车也买上保险。并且一定要买没有保
险的司机的保险，以便被没有买保险的人撞伤后
自己能得到赔偿。只有在自己有足够的保险时，
才有可能让别人搭乘自己的车。如果保险过期
或者根本没有买保险，绝对不能让别人坐自己的
车！ 

第四，车里有没有必要的装置。明知自己
车煞车不好，自己小心开车，冒个险问题不大，
但不要让别人跟著冒险。如果车里没有安全带
或安全带有问题，在没有修好之前，不能让别
人搭车。如果没有小孩的车座，千万不能让小
孩搭车。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
报告，2001年因车祸死亡的4岁以下的小孩中，
百分之六十一是没有坐小孩的车座或没有系安全

带。因小孩体轻，稍有撞击，小孩就会被摔出
去，导致重伤或死亡。试想想，如果别人家的
小孩在你的车里造成重伤或死亡，而自己只买
了二万五的保险甚至没有保险，你怎么向人家
的父母交代？ 

第五，也是咱中国人不喜欢的，让私人乘
客在上车之前签定类似免责条款，事先让乘客
知道自己的驾车技术不好或者车况不好。如果
乘客知道有危险但偏向险中行，执意要乘车，
万一发生车祸，乘客提起诉讼，驾车人可以以
此作为一定的辩护理由。不过，在你的朋友准
备搭乘你的车之前提出要求签什么免责合同，
可能会因为不理解而得罪朋友。

如果明知朋友的脾气和个性，而又非要让
朋友搭乘自己的车，只有小心开车，才是最佳
办法，否则，万一发生车祸，恐怕今后朋友也
甭想做了。    （作者：谢正权律师）

最近，美国国务院（DOS）开通了网
络查询系统，提交申请的外籍人士可以输
入案件号码查询，获知自己申请的最新进
展。美国国务院管理的案件包括美国境外
所有的使领馆面试申请，即申请人需要在
美国境外的使领馆预约面谈的移民或非移
民申请。

登录该系统后，申请人需要先在签证
申请类别栏内选择移民签证（Immigrant 
Visa）还是非移民签证（Nonimmigrant 
Visa）。如果选择了移民签证，再输入移
民签证申请号码就可以进行查询；如果选
择了非移民签证，下一步要选择使领馆地
点，最后输入申请号码进行查询。

以下是该查询系统的页面链接： 
 https://ceac.state.gov/CEACStatTracker/
Status.aspx

2013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
2013年2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3年2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
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07年
12月8日前进到2008年1月15日，印度出生
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04
年9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没有排
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
名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
请人的截止日期从上个月的2006年9月22日
前进到2006年11月15日，前进了一个半月
多的时间。

（以上信息来自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
所www.hooyou.com）

美国务院开通
案件网络查询系统

2013年2月份中国
EB-2排期前进38天


